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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

《中西部和东北重点地区承接产业转移平台建

设中央预算内投资专项管理暂行办法》的通知

(发改地区规〔2020〕382 号 2020 年 3 月 13 日印发)

山西省、内蒙古自治区、辽宁省、吉林省、黑龙江省、安徽省、

江西省、河南省、湖北省、湖南省、广西壮族自治区、重庆市、

四川省、贵州省、云南省、西藏自治区、陕西省、甘肃省、青海

省、宁夏回族自治区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发展改革委：

为促进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积极有序承接国内外产业转移，加

强重点地区承接产业转移平台建设中央预算内投资专项管理，提

高中央预算内投资使用效率，推进中央预算内投资管理制度化、

规范化、科学化，现印发《中西部和东北重点地区承接产业转移

平台建设中央预算内投资专项管理暂行办法》，请遵照执行。

国家发展改革委

2020 年 3 月 13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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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西部和东北重点地区承接产业转移平台建设

中央预算内投资专项管理暂行办法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促进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积极有序承接国内外产

业转移，加强重点地区承接产业转移平台建设中央预算内投资专

项（以下简称专项）管理，提高中央预算内投资使用效率，确保

资金安全合规使用，根据《政府投资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 712 号）、

《中央预算内投资补助和贴息项目管理办法》（国家发展改革委

令第 45 号）、《中央预算内投资监督管理暂行办法》（发改投资

〔2015〕525 号）等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使用中央预算内投资的中西部和东

北重点地区承接产业转移平台及设施建设。

第三条 本专项采取直接投资、资本金注入、投资补助等方

式安排到项目。国家发展改革委对符合条件的项目予以支持，按

项目下达投资计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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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 安排范围和补助标准

第四条 本专项支持范围如下：

（一）中西部、东北地区国家级新区范围内的重点园区；

（二）国务院或国家发展改革委批复设立的承接产业转移示

范区范围内的重点园区。

第五条 本专项主要支持园区基础设施项目、公共服务平台

项目建设，提高重点地区承接产业转移能力，提升产业发展水平。

重点支持方向包括：

（一）园区基础设施项目，主要包括园区内道路、桥梁、供

热、供气、供排水、污水及垃圾处理等基础设施项目；

（二）公共服务平台项目，主要包括园区产业配套的产业孵

化基地、检验检测中心等服务产业发展的支撑平台项目。

第六条 中部、西部和东北地区项目，中央预算内投资补助

标准分别按照不超过项目总投资的 30%、45%、45%控制。

第三章 资金申请和下达

第七条 国家发展改革委研究提出年度投资计划工作的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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体要求，组织有关省级发展改革委申报年度投资，审核下达投资

计划。有关省级发展改革委是年度投资计划的汇总申报、转发下

达、组织实施和监管部门，依托重大建设项目库做好项目储备工

作，编制项目三年滚动投资计划。持续动态更新储备项目信息，

提高项目储备质量。

第八条 有关省级发展改革委按照国家投资管理规定，组织

相关市县发展改革部门和相关单位申报项目，提交资金申请报

告。项目申报单位对申报材料的真实性负主体责任。有关省级发

展改革委指导做好项目审批和规划选址、用地、用海等方面前期

工作，确保投资计划下达后能够尽快执行，避免资金闲置。

第九条 有关省级发展改革委应当对资金申请报告的下列

事项进行审核，并对审核结果和申报材料的真实性、合规性负责。

（一）符合专项的支持方向和相关要求；

（二）项目的主要建设条件基本落实，确保在申报资金当年

度开工；

（三）已纳入重大建设项目库，并列入三年滚动投资计划；

（四）未申请、使用国家发展改革委其他专项中央预算内投

资或其他中央资金（前期费除外）；

（五）项目（法人）单位未被列入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名单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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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项目建设符合地方财政承受能力和政府投资能力，不

会造成地方政府隐性债务；

（七）符合法律法规等要求的其他条件。

第十条 有关省级发展改革委按照国家发展改革委组织编

制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的通知要求，根据重大建设项目库有关项

目储备和审核情况，合理提出拟申请下一年度中央预算内投资项

目，根据项目性质提出每个项目的拟安排方式（直接投资、资本

金注入或投资补助），按国家级新区、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两个

方向报送年度投资计划申请报告和资金申请报告。建议安排的项

目应当同步报送至重大建设项目库年度投资计划申报区。

同时，按照《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

的意见》（中发〔2018〕34 号）和《关于加强中央预算内投资绩

效管理有关工作的通知》（发改投资〔2019〕220 号）的要求，

组织做好中央预算内投资绩效申报工作，填报专项投资计划绩效

目标，随年度投资计划申请报告一并申报。

第十一条 国家发展改革委受理资金申请报告后，视情况对

相关事项进行审查。根据地方报送的年度投资计划申请报告，同

步下达年度投资计划和绩效目标，明确建设任务、补助投资规模、

资金安排方式，一并批复资金申请报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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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二条 有关省级发展改革委在收到投资计划下达文件

后，在 10 个工作日内转发下达，同时下达具体项目绩效目标。

有关省级发展改革委要加强财力统筹，及时足额落实和到位

地方建设资金，严格落实国家在贫困地区安排的公益性建设项目

取消县级和西部连片特困地区地市级建设资金的政策，除中央预

算内补助投资外，切实落实省市级建设资金，确保项目地方投资

及时到位。

第十三条 年度投资计划下达后，原则上不得擅自调整。确

实无法按原计划实施、需在该专项内进行投资计划调整的，应当

按照投资计划调整、存量资金调整的有关规定及时调整。

第四章 项目实施管理和监督检查

第十四条 项目管理执行项目法人责任制、招标投标制、合

同制和监理制，以及中央预算内投资相关财务管理的有关规定。

对于专项投资，应当做到独立核算、专款专用，严禁滞留、挤占、

截留或挪用。

第十五条 项目单位作为年度投资计划申报和执行，以及项

目建设和管理的责任主体，应当严格履行项目审批程序，落实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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设资金，严格按照规定履行报建手续，并按照批复建设内容、规

模和工期组织建设。项目完工后，及时按照有关规定做好竣工验

收工作。加强项目审批和实施过程中的有关文件、资料档案管理。

主动接受并配合相关部门做好审查，如实提供项目相关文件资料

和情况。

第十六条 项目日常监管直接责任单位及监管责任人对项

目申报、建设管理、信息报送等履行日常监管直接责任。项目单

位应当自觉接受审计、监察等部门的监督检查，保证中央预算内

投资的合理使用和项目顺利实施。

第十七条 有关省级发展改革委制定项目监管方案并向国

家发展改革委备案，加强项目实施过程的调度跟踪和绩效评价，

组织市县和新区发展改革部门督促有关方面于每月 10 日前，如

实将项目建设进展等情况，通过重大建设项目库报送国家发展改

革委，并于下年初报送年度计划评价结果。会同有关部门，依据

职责分工加强监管，督促项目单位规范资金使用与管理，保障政

府投资资金的合理使用和项目顺利建设实施。每年末省级发展改

革委将本年度内监管及整改落实情况报国家发展改革委。

第十八条 市县发展改革部门采取督促自查、现场督导等多

种方式开展项目检查。定期对项目开展调度，并督促项目单位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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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重大建设项目库数据。

第十九条 国家发展改革委在日常监测过程中督促相关方

面做好重大建设项目库数据调度和数据填报工作，扎实提高数据

质量，及时掌握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执行和项目实施进展情况，

持续开展日常监测，对发现的问题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及相关

规定进行处理。年末对投资计划执行情况进行总结，视情况开展

评估督导，将结果作为后续安排的参考依据。

第二十条 对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项目，责令其限期整改，

核减、收回或者停止拨付中央预算内投资，并视情节轻重提请或

移交有关机关依法追究有关责任人的行政或者法律责任。

（一）提供虚假情况，骗取中央预算内投资的；

（二）违反规定程序或原则要求下达投资计划或安排项目

的；

（三）擅自变更建设规模、内容和建设标准的；

（四）拖欠、截留、挪用、挤占、骗取、贪污中央预算内投

资的；

（五）无正当理由未及时建设实施的；

（六）拒不接受依法进行的审计或者监督检查的；

（七）未按要求通过在线平台报告相关项目信息的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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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八）其他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和本办法规定的行为。

第五章 附 则

第二十一条 有关省级发展改革委可根据办法制定省级项

目管理细则。

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由国家发展改革委负责解释。

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有效期至 2024 年

12 月 31 日。


